
GB XXXXX—XXXX

ICS 13.100
CCS C 73

生产安全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判定

Determination of lost workdays for work safety accidents injury

（征求意见稿）

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

××××~××~××发布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
代替 GB/T 15499—1995

附件 4





GB XXXXX—XXXX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基本要求 .................................................................................................................................................................... 1

5 结果应用 .................................................................................................................................................................... 2

6 躯干、肢体损伤损失工作日 .................................................................................................................................... 2

6.1 单纯骨折损伤损失工作日 ................................................................................................................................. 2

6.2 关节与软组织损伤损失工作日 ......................................................................................................................... 2

6.3 肢体离断损失工作日 ......................................................................................................................................... 2

6.4 肢体神经损伤损失工作日 ................................................................................................................................. 3

6.5 肌力损伤损失工作日 ......................................................................................................................................... 3

7 眼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 3

8 鼻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 3

9 耳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 3

10 口腔颌面损伤损失工作日 ...................................................................................................................................... 3

11 头皮、颅脑损伤损失工作日 .................................................................................................................................. 3

12 颈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 4

13 胸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 4

14 腹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 4

15 泌尿及生殖器官损伤损失工作日 .......................................................................................................................... 4

16 职业急性中毒损失工作日 ...................................................................................................................................... 5

17 烧伤损失工作日 ...................................................................................................................................................... 5

18 其他伤害损失工作日 .............................................................................................................................................. 5

附录 A（资料性）损伤部位与损失工作日换算清单 ................................................................................................ 6

参考文献 ...................................................................................................................................................................... 40



GB XXXXX—XXXX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GB/T 15499—1995《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与GB/T 15499—1995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更改了累计伤害、共存伤害、损伤的定义，增加了损失工作日的适用范围和损伤部位的定义（见

第3章，1995版3.1，3.2，3.4）；

b）更改了损失工作日计算原则（见第4章，1995版附录B）；

c）增加了按照损失工作日时间判定轻伤和重伤的结果应用要求（见第5章）；

d）增加了躯干、肢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见第6章），并更改了部分骨折类型及对应损失工

作日（见A.1，1995版第4章，第14章）；

e）增加了眼部损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第7章），更改了部分眼部损伤类型及对应损失工作日（见

A.2，1995版第5章）；

f）增加了鼻部损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第8章），更改了部分鼻部损伤类型及对应损失工作日（见

A.3，1995版第6章）；

g）增加了耳部损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第9章），更改了部分耳部损伤类型及对应损失工作日（见

A.4，1995版第7章）；

h）增加了口腔颌面部损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第10章），更改了部分口腔颌面部损伤类型及对应

损失工作日（见A.5，1995版第8章）；

i）增加了头皮、颅脑损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第11章），更改了部分头皮、颅脑损伤类型及对应

损失工作日，删除了精神病症状及对应损失工作日（见A.6，1995版第9章）；

j）增加了颈部损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第12章），更改了部分颈部损伤类型及对应损失工作日（见

A.7，1995版第10章）；

k）增加了胸部损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第13章），更改了部分胸部损伤类型及对应损失工作日（见

A.8，1995版第11章）；

l）增加了腹部损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第14章），更改了部分腹部损伤类型及对应损失工作日（见

A.9，1995版第12章）；

m）增加了泌尿及生殖器官损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第15章），更改了部分泌尿及生殖器官损伤类

型及对应损失工作日（见A.10，1995版第13章）；

n）增加了职业急性中毒损失工作日范围（见第16章），删除了具体工业毒物、有害气体类型（1995
版第15章）；

o）增加了烧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第17章），更改了部分烧伤类型及对应损失工作日（见A.12，
1995版第15章）；

p）增加了其他伤害工作日范围（见第18章），更改了部分其他伤害及对应损失工作日（见A.13，
1995版第15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5年首次发布为GB/T 15499—199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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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判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中伤害损失工作日判定的基本要求，以及躯干肢体损伤、眼部损伤、

鼻部损伤、耳部损伤、口腔颌面损伤、头皮颅脑损伤、颈部损伤、胸部损伤、腹部损伤、泌尿及生殖器

官损伤、职业急性中毒、烧伤和其他伤害对应的损失工作日，并规定了损失工作日判定结果应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中利用伤害损失工作日判定受伤人员属于轻伤或重伤。

本文件不适用于环境污染事故、核设施事故、国防科研生产事故调查中利用伤害损失工作日判定受

伤人员属于轻伤或重伤，也不适用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以外的数据统计。

注1：受伤人员是指所有因生产安全事故导致人身伤害的人员，包括从业人员和非从业人员。

注2：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以外的数据包括：受伤人员实际误工时间、护理时间、工伤保险理赔金额等。

注3：本文件中的“生产安全事故”简称为“事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共存伤害 coexistent injury
不同肢体、器官受到的伤害。

3.2
累积伤害 accumulated injury
同一或同名肢体、器官受到的多处伤害。

3.3
损伤 injury
受伤人员生理、功能或解剖组织学上的异常或缺失。

3.4
损伤部位 the injured part
二级及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明确的伤情诊断结果中身体受伤的部位。

3.5
损失工作日 lost workdays
被伤害者因受伤无法工作的时间。

注：无工作人员同样适用，如老人、儿童按照本标准数值判定损失工作日。

4 基本要求

4.1 人体损伤部位的判定，应按照二级及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接诊后7日内出具的明确的伤情诊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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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根据伤情诊断，能直接对照本文件确定损失工作日数值的损伤按照本文件第6章至第18章确定损失

工作日，遇有本文件未规定的损伤，应依据二级及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所有的伤情诊断结果或咨询医学专

家意见，参照本文件中相近条款确定损失工作日。

4.3 评定损伤程度，以事故现场直接造成的人体伤害为主，其伤害包括受伤时的原发性病变以及与伤

害有直接联系的并发症。

4.4 对于涉及功能损伤的伤害，不应等医疗终结的“愈后症状”结果，按照本文件4.1、4.2进行判定。

4.5 造成多处部位损伤的，先按照同一或同名肢体（器官）计算单个肢体（器官）的累计伤害，随后

按照不同肢体（器官）计算共存伤害，得出受伤人员的最终损失工作日，其中：

——累计伤害：每类损伤对应的损失工作日数值逐项相加；

——共存伤害：按损失工作日数值由高到低排序，最重者取100%，次之取70%，再次之取10%，然

后相加。

注1：累计伤害计算得出的损失工作日数值不能大于该肢体（器官）完全离断或切除的损失工作日数值。

注2：共存伤害计算得出的损失工作日数值不能大于6000损失工作日。

4.6 公安机关或医疗机构出具死亡证明宣布死亡的，其损失工作日为6000日。

5 结果应用

按照最终计算得出的损失工作日数值，低于 105日的判定为轻伤，超过 105日（含）的判定为重伤。

注：因救治需要，受伤人员进入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看护且无法及时出具明确伤情诊断结果的，可直接判定为重伤。

6 躯干、肢体损伤损失工作日

6.1 单纯骨折损伤损失工作日

6.1.1 开放性骨折按受伤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数值乘以 1.5 取值，闭合性裂纹型骨折按受伤部位对应

损失工作日数值乘以 0.5取值。

6.1.2 脊柱骨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30日～58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附录 A的表 A.1
换算。

6.1.3 肩胛骨骨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110日～14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2换算。

6.1.4 锁骨骨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120 日～15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3换算。

6.1.5 肱骨骨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210日～24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4换算。

6.1.6 尺桡骨骨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90日～15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5换算。

6.1.7 手部骨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30日～13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6换算。

6.1.8 骨盆骨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120日～24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7换算。

6.1.9 股骨骨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180日～3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8换算。

6.1.10 髌骨骨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130日～16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9换算。

6.1.11 胫腓骨骨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90日～18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10换算。

6.1.12 足部骨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20 日～15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11换算。

6.2 关节与软组织损伤损失工作日

关节与软组织类损伤中开放性软组织损伤按照损伤面积计算损失工作日，其他类型损伤对应损失工

作日范围应为 5日～12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12换算。

6.3 肢体离断损失工作日

手部离断、足部离断、上肢离断和下肢离断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35日～4800日，具体

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13～A.16 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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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肢体神经损伤损失工作日

肢体神经类损伤对应 30 日～3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17换算。

6.5 肌力损伤损失工作日

肌力损伤按照肌力部位和分级情况，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0日～4800 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 A.18 换算。

7 眼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7.1 视力残疾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500日～5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19换算。

7.2 眼睑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8日～1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20换算。

7.3 结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3日～9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21换算。

7.4 角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3日～1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22换算。

7.5 角巩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8日～1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23换算。

7.6 虹膜睫状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7日～28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24换算。

7.7 晶状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20日～2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25换算。

7.8 玻璃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9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26算。

7.9 视网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60日～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27换算。

7.10 眼部化学损伤及热烧伤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5日～5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28换算。

7.11 其他眼部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90日～6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29换算。

8 鼻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鼻部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15 日～2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30换算。

9 耳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9.1 耳部主要部位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5日～9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31换算。

9.2 外伤性鼓膜穿孔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30日～1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32换算。

9.3 耳廓缺损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50日～3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33换算。

9.4 听力损失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50日～12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34换算。

10 口腔颌面损伤损失工作日

10.1 口腔部主要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30日～38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35换算。

10.2 颌面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60日～22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36换算。

10.3 颧骨、上下颌骨骨折、颞下颌关节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30日～3500日，具体损伤情况

可参照表A.37换算。

11 头皮、颅脑损伤损失工作日

11.1 急性颅脑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90日～58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38换算。

11.2 头皮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3日～5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39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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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颅骨骨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90日～72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40换算。

11.4 眶部骨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30日～9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41换算。

11.5 脑神经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720日～5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42换算。

11.6 脑外伤性癫痫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720日～4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43换算。

11.7 颅脑损伤致其他症与并发症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720日～75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

表A.44换算。

12 颈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12.1 颈部骨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20日～1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45换算。

12.2 颈部创伤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0日～1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46换算。

12.3 颈部腺体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30日～4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47换算。

13 胸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13.1 胸部挤压伤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60日～4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48换算。

13.2 胸部外伤导致创伤性气胸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30日～3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49换
算。

13.3 胸部外伤导致创伤性血胸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60日～2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50
换算。

13.4 胸部外伤导致创伤性脓胸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20日～2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51
换算。

13.5 胸部外伤导致呼吸窘迫综合征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60日～2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52换算。

13.6 食管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20日～4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53换算。

13.7 气管、支气管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300日～4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54换算。

13.8 肺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90日～4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55换算。

13.9 胸骨骨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30日～12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56换算。

13.10 心脏及心脏血管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300日～5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57
换算。

14 腹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14.1 脾脏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10日～25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58换算。

14.2 胃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90日～16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59换算。

14.3 肠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90日～4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60换算。

14.4 胆囊及胆管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90日～5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61换算。

14.5 肝脏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90日～58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62换算。

14.6 胰腺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200日～5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63换算。

14.7 乙状结肠、直肠、会阴部组织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0日～5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64换算。

14.8 腹部其他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90日～6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65换算。

15 泌尿及生殖器官损伤损失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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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及生殖器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30 日～5200 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66 换

算。

16 职业急性中毒损失工作日

职业急性中毒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15 日～4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67 换算。

17 烧伤损失工作日

17.1 根据烧伤程度和面积，轻度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0日～140日，中度烧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范围应为200日～450日，重度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500日～1700日，特重度烧伤对应损失工

作日范围应为1300日～4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68～A.71换算。

17.2 特殊部位类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30日～3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72换算。该部

位烧伤面积不计算在整体烧伤面积之内，多处烧伤累加后按照4.5计算损失工作日。

17.3 冻伤类损伤，不同程度冻僵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00日～1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73
换算，其他冻伤类型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按照本文件17.1、17.2计算。

17.4 电烧伤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按照本文件17.1、17.2计算。

17.5 化学烧伤类，胃、喉、气管化学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60日～36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74换算，其他化学性烧伤类型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按照本文件17.1、17.2计算。

18 其他伤害损失工作日

18.1 挤压伤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00日～1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75换算。

18.2 损伤引起出血按照失血量占全身总血量比例，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25日～500日，具体损伤

情况可参照表A.76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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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损伤部位与损失工作日换算清单

A.1 躯干、肢体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清单

A.1.1 单纯骨折

A.1.1.1 脊柱骨折

脊柱骨折部位和类型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1。

表 A.1 脊柱骨折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骨折部位和类型 损失工作日

颈椎椎体

C3～C7压缩骨折 180

C3～C7爆裂骨折 240

C3～C7骨折并脱位 390

C1～C2简单骨折 180

C1～C2爆裂骨折位或骨折并脱位 2200

胸椎椎体

压缩骨折 180

爆裂骨折 240

骨折并脱位 390

腰椎椎体

压缩骨折 180

爆裂骨折 210

骨折并脱位 320

1～2个棘突骨折 80

3个以上棘突骨折 180

1～2个横突骨折 80

3个以上横突骨折 180

关节突骨折 120

骶骨 60

尾骨 30

脊椎骨折伴有神经压迫症状 1000

脊柱损伤致脊髓半切伤 4500

脊柱损伤致脊髓离断形成截瘫者 5800

A.1.1.2 肩胛骨骨折

肩胛骨骨折部位和类型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2。



GB XXXXX—XXXX

7

表 A.2 肩胛骨折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骨折部位和类型 损失工作日

肩胛骨
关节外骨折 110

关节内骨折 140

A.1.1.3 锁骨骨折

锁骨骨折部位和类型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3。

表 A.3 锁骨骨折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骨折部位和类型 损失工作日

锁骨
简单骨折 120

粉碎骨折 150

A.1.1.4 肱骨骨折

肱骨骨折部位和类型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4。

表 A.4 肱骨骨折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骨折部位和类型 损失工作日

近端骨折
关节外骨折 210

关节内骨折 240

骨干骨折
简单骨折 210

粉碎骨折 240

远端骨折
关节外骨折 210

关节内骨折 240

A.1.1.5 尺桡骨骨折

尺桡骨骨折部位和类型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5。

表 A.5 尺桡骨骨折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骨折部位和类型 损失工作日

尺桡骨近端
关节外骨折 120

关节内骨折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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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尺桡骨骨折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续）

单位为日

骨折部位和类型 损失工作日

尺桡骨骨干
简单骨折 120

粉碎性骨折 150

尺桡骨远端
关节外骨折 120

关节内（barton）骨折 150

尺骨茎突骨折 90

桡骨茎突骨折 90

A.1.1.6 手部骨折

手部骨折部位和类型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6。

表 A.6 手部骨折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骨折部位和类型 损失工作日

月骨骨折
简单骨折 90

粉碎骨折 110

舟骨骨折
简单骨折 120

粉碎骨折 130

头状骨骨折
简单骨折 60

粉碎骨折 75

钩骨骨折
简单骨折 60

粉碎骨折 75

其他腕骨骨折
简单骨折 60

粉碎骨折 75

掌骨

第一掌骨
简单骨折 50

粉碎骨折 70

第二掌骨
简单骨折 40

粉碎骨折 60

第三掌骨
简单骨折 40

粉碎骨折 60

第四掌骨
简单骨折 40

粉碎骨折 50

第五掌骨
简单骨折 40

粉碎骨折 50

指骨

拇指
简单骨折 40

粉碎骨折 60

食指
简单骨折 30

粉碎骨折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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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手部骨折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续）

单位为日

骨折部位和类型 损失工作日

指骨

中指
简单骨折 30

粉碎骨折 50

无名指
简单骨折 30

粉碎骨折 50

小指
简单骨折 30

粉碎骨折 50

A.1.1.7 骨盆骨折

骨盆骨折部位和类型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7。

表 A.7 骨盆骨折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骨折部位和类型 损失工作日

髋臼骨折
简单骨折 120

粉碎骨折 240

骨盆稳定性骨折，一处骨折，未手术治疗 120

骨盆稳定性骨折，两处及以上骨折，未手术治疗 150

骨盆不稳定性骨折，一处骨折，行手术治疗 150

骨盆不稳定性骨折，两处及以上骨折，行手术治疗 190

骨盆不稳定性骨折，骶髂关节脱位，行手术治疗 210

骨盆不稳定性骨折，骶髂关节两处以上骨折，行手术治疗 240

A.1.1.8 股骨骨折

股骨骨折部位和类型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8。

表 A.8 股骨骨折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骨折部位和类型 损失工作日

股骨近端

粗隆间骨折 180

股骨颈骨折 210

股骨头骨折 300

股骨骨干
简单骨折 180

粉碎骨折 250

股骨远端
关节外骨折 180

关节内骨折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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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9 髌骨骨折

髌骨骨折部位和类型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9。

表 A.9 髌骨骨折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骨折部位和类型 损失工作日

髌骨
简单骨折 130

粉碎骨折 160

A.1.1.10 胫腓骨骨折

胫骨、腓骨骨折部位和类型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10。

表 A.10 胫腓骨骨折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骨折部位和类型 损失工作日

胫骨近端

关节外骨折 120

胫骨平台骨折 100

关节内骨折 150

胫骨骨干
简单骨折 120

粉碎骨折 180

腓骨近端和骨干
简单骨折 100

粉碎骨折 150

踝关节

单踝骨折 90

双踝骨折 120

三踝骨折 180

A.1.1.11 足部骨折

足部骨折部位和类型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11。

表 A.11 足部骨折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骨折部位和类型 损失工作日

距骨
简单骨折 120

粉碎骨折 150

跟骨
简单骨折 120

粉碎骨折 150

足舟
简单骨折 120

粉碎骨折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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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 足部骨折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续）

单位为日

骨折部位和类型 损失工作日

骰骨
简单骨折 120

粉碎骨折 150

楔骨
简单骨折 90

粉碎骨折 120

跖骨

第一跖骨
简单骨折 55

粉碎骨折 65

第二跖骨
简单骨折 50

粉碎骨折 60

第三跖骨
简单骨折 50

粉碎骨折 60

第四跖骨
简单骨折 50

粉碎骨折 60

第五跖骨
简单骨折 50

粉碎骨折 60

趾骨

踇趾
简单骨折 50

粉碎骨折 60

二趾
简单骨折 20

粉碎骨折 40

三趾
简单骨折 20

粉碎骨折 40

四趾
简单骨折 20

粉碎骨折 40

五趾
简单骨折 20

粉碎骨折 40

A.1.2 关节与软组织损伤

关节与软组织功能损伤与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12。

表 A.12 关节与软组织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功能损伤与部位 损失工作日

胸部、腹部、背部、

腰骶部损伤

软组织挫伤 5

每平方厘米开放性软组织损伤（25cm2以下） 15

每平方厘米开放性软组织损伤（25cm2及以上） 30

女性乳房损伤，导致一侧乳房部分缺失或乳腺导管损伤 300

女性一侧乳房缺失，双侧乳房丧失哺乳功能 1200

肩和上臂损伤 一侧肩和上臂软组织挫伤，不含肌肉和肌腱损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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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2 关节与软组织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续）

单位为日

功能损伤与部位 损失工作日

肩和上臂损伤

一侧肩和上臂开放性软组织损伤，不含肌肉和肌腱损伤 10

一侧肩关节脱位 120

一侧肩关节扭伤 21

一侧肩和上臂的肌肉和肌腱损伤，未手术治疗 50

一侧肩和上臂的肌肉和肌腱损伤，行手术治疗 180

肘和前臂损伤

一侧前臂软组织挫伤 5

一侧前臂开放性软组织损伤 15

一侧桡骨头脱位 110

一侧肘关节脱位 120

一侧桡侧副韧带撕裂，未手术治疗 60

一侧尺侧副韧带撕裂，未手术治疗 60

一侧肘关节扭伤 15

一侧前臂肌肉和肌腱损伤，未手术治疗 50

一侧前臂肌肉和肌腱损伤，行手术治疗 180

腕和手损伤

一侧腕和手软组织挫伤 5

一侧腕和手开放性软组织挫伤 15

一侧腕关节脱位 90

单一指关节脱位 40

一侧腕和腕关节韧带撕裂 40

单一掌指和指间关节处的手指韧带撕裂 40

一侧腕关节扭伤 10

单一手指关节扭伤 8

一侧腕和手水平的肌肉和肌腱损伤 50

髋和大腿损伤

一侧髋和大腿软组织挫伤 5

一侧髋和大腿开放性软组织损伤 10

一侧髋脱位 180

一侧髋扭伤 15

一侧髋和大腿的肌肉和肌腱损伤 60

膝和小腿损伤

一侧膝和小腿软组织挫伤 5

一侧膝和小腿开放性软组织损伤 10

一侧髌骨脱位 90

一侧膝关节脱位 180

一侧膝关节半月板、交叉韧带或侧副韧带损伤，未手术治疗 60

一侧膝关节半月板、交叉韧带或侧副韧带损伤，行手术治疗 120

一侧膝关节软骨撕裂 90

一侧小腿水平的肌肉和肌腱损伤 90

踝和足损伤

一侧踝和足软组织挫伤 5

一侧踝和足开放性软组织损伤 10

一侧踝关节脱位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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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2 关节与软组织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续）

单位为日

功能损伤与部位 损失工作日

踝和足损伤

单一足趾脱位 30

一侧踝和足水平的韧带撕裂 90

一侧足的其他部位脱位 120

一侧踝扭伤 40

单一足趾扭伤 20

一侧踝和足水平的肌肉和肌腱损伤 90

A.1.3 离断部位损失工作日数换算表

A.1.3.1 手部

手部离断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13。

表 A.13 手部离断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离断部位

—— 拇指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小指

远节指骨
300

(330)

100

(120)

75

(90)

60

(70)

50

(60)

中节指骨 —
200

(240)

150

(180)

120

(140)

100

(120)

近节指骨
600

(660)

400

(440)

300

(330)

240

(280)

200

(240)

掌骨
900

(990)

600

(660)

500

(550)

450

(500)

400

(480)

腕部离断 3000(3600)

注 1：表中括号内数值为利手（惯用手）对应值；

注 2：表中离断包括治疗过程中无法保留离断部位所致。

A.1.3.2 足部

足部离断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14。

表 A.14 足部离断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离断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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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4 足部离断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续）

单位为日

离断部位

—— 拇趾 二趾 三趾 四趾 小趾

远节趾骨 150 35 35 35 35

中节趾骨 —— 75 75 75 75

近节趾骨 210 150 150 150 150

跖骨、跗骨 600 350 350 350 350

踝部 2400

注：表中离断包括治疗过程中无法保留离断部位所致。

A.1.3.3 上肢

上肢离断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15。

表 A.15 上肢离断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离断部位 损失工作日

肘关节以上任一部位（包括肩关节） 4500(4800)

腕以上任一部位且在肘关节或低于肘关节 3600(3800)

注：表中离断包括治疗过程中无法保留离断部位所致。

A.1.3.4 下肢

下肢离断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16。

表 A.16 下肢离断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离断部位 损失工作日

膝关节以上任一部位（包括髋关节） 4800

踝部以上，且在或低于膝关节 3000

注：表中离断包括治疗过程中无法保留离断部位所致。

A.1.4 肢体神经损伤

肢体神经功能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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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7 肢体神经损伤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功能损伤与部位 损失工作日

臂丛或腰骶丛神经损伤

未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恢复 300

部分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遗留轻度障碍 600

大部分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严重丧失 2000

完全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完全丧失 3000

桡神经干损伤

未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恢复 150

部分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遗留轻度障碍 200

大部分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严重丧失 400

完全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完全丧失 600

正中神经干损伤

未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恢复 150

部分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遗留轻度障碍 200

大部分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严重丧失 400

完全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完全丧失 600

尺神经干损伤

未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恢复 150

部分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遗留轻度障碍 200

大部分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严重丧失 400

完全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完全丧失 600

胫神经干损伤

未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恢复 120

部分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遗留轻度障碍 180

大部分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严重丧失 300

完全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完全丧失 500

腓神经干损伤

未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恢复 120

部分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遗留轻度障碍 180

大部分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严重丧失 300

完全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完全丧失 500

股神经干损伤

未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恢复 180

部分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遗留轻度障碍 250

大部分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严重丧失 500

完全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完全丧失 800

坐骨神经干损伤

未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恢复 180

部分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遗留轻度障碍 250

大部分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严重丧失 500

完全断裂损伤，感觉运动机能可能完全丧失 800

末梢神经干损伤
感觉运动机可能恢复 30

感觉运动机能可能轻度障碍 60

A.1.5 肌力损失换算规则

肌力损失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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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8 肢体瘫与肌力损伤换算表

肌力分级 0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取表A.13/14/15/16中对应数

值的百分比
100% 100% 90% 66% 25% 0

注：仅脊髓损伤导致的肢体瘫，参照本表进行判定。

A.2 眼部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2.1 视力残疾

视力残疾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19。

表 A.19 视力残疾损失工作日换算表

单位为日

视力残疾类型 损失工作日

双眼无光感 5500

一眼无光感，另一眼有光感、但光定位不准或视力小于 0.05 5000

一眼无光感，一眼正常 1800

双眼有光感，但光定位不准或视力小于 0.05 5000

一眼有光感、但光定位不准或视力小于 0.05，另一眼正常 1500

A.2.2 眼睑损伤

眼睑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20。

表 A.20 眼睑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眼睑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单侧眼睑血肿 8

单侧眼睑裂伤 10

单侧眼睑缺损≤1/4全层 30

单侧眼睑缺损＞1/4全层 100

注：双侧按照表中损失工作日乘以 2计算。

A.2.3 结膜损伤

结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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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1 结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结膜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单侧结膜挫伤，出血或充血，能自行吸收者 3

单侧结膜异物 8

单侧结膜裂伤，无手术治疗 10

单侧结膜裂伤，行手术治疗 90

注：双侧按照表中损失工作日乘以 2计算。

A.2.4 角膜损伤

角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22。

表 A.22 角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角膜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单侧角膜轻微损伤无后遗症 3

单侧角膜浅层异物 8

单侧角膜深层异物 90

单侧角膜裂伤，无手术治疗 30

单侧角膜裂伤，行手术治疗 100

注：双侧按照表中损失工作日乘以 2计算。

A.2.5 角巩膜损伤

角巩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23。

表 A.23 角巩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角巩膜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单侧角巩膜浅层异物 8

单侧角巩膜深层异物 90

单侧角巩膜裂伤 100

注：双侧按照表中损失工作日乘以 2计算。

A.2.6 虹膜睫状体损伤

虹膜睫状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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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4 虹膜睫状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虹膜睫状体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单侧外伤性虹膜炎 7

单侧外伤性瞳孔散大，虹膜根部离断 280

单侧外伤性前房积血 90

单侧睫状体脱离 100

注：双侧按照表中损失工作日乘以 2计算。

A.2.7 晶状体损伤

晶状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25。

表 A.25 晶状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晶状体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单侧外伤性白内障（Ⅰ～Ⅱ期） 120

单侧外伤性白内障（Ⅲ期） 180

单侧无晶状体眼，视力可矫正 200

单侧晶状体脱位 200

注：双侧按照表中损失工作日乘以 2计算。

A.2.8 玻璃体损伤

玻璃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26。

表 A.26 玻璃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玻璃体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单侧玻璃体积血 90

注：双侧按照表中损失工作日乘以 2计算。

A.2.9 视网膜损伤

视网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27。

表 A.27 视网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视网膜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单侧视网膜震荡及挫伤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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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7 视网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续）

单位为日

视网膜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单侧视网膜裂孔与脱离 100

单侧视网膜脱离 500

注：双侧按照表中损失工作日乘以 2计算。

A.2.10 眼部化学损伤及热烧伤

眼部化学损伤及热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28。

表 A.28 眼部化学损伤及热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眼部化学损伤及热烧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轻度 单侧充血水肿，无明显并发症。 15

中度 单侧眼睑皮肤水疱或糜烂；结膜水肿；角膜混浊水肿，影响视力。 500

重度
单眼结膜缺血性坏死，角膜灰白，视功能和眼球丧失。 1800

双眼结膜缺血性坏死，角膜灰白，视功能和眼球丧失。 5500

注：轻度、中度眼部化学损伤及热烧伤双侧按照表中损失工作日乘以 2计算。

A.2.11 其他眼部损伤

其他眼部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29。

表 A.29 其他眼部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功能损伤与部位 损失工作日

单侧泪器损伤后溢泪，手术无法改进者 90

单侧脉络膜损伤 600

单侧球内异物未取出者 600

注：双侧按照表中损失工作日乘以 2计算。

A.3 鼻部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鼻部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30。

表 A.30 鼻部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鼻部功能损伤与部位 损失工作日

外鼻挫伤有创口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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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0 鼻部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续）

单位为日

鼻部功能损伤与部位 损失工作日

鼻骨骨折、鼻部轻度变形 90

鼻脱落者 2000

鼻局部缺损致使嗅觉功能显著障碍者 轻度 185

鼻局部缺损致使嗅觉功能显著障碍者 重度 1000

鼻骨粉碎性骨折或鼻骨线性骨折，伴有明显移位者，行手术整复者 185

单纯性无移位性鼻骨骨折 45

鼻中隔缺失 90

鼻窦创伤，有异物未取出 100

A.4 耳部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4.1 耳部主要部位损伤

耳部主要部位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31。

表 A.31 耳部主要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耳部功能损伤与部位 损失工作日

单侧耳轮开放性损伤轻度血肿，或无缺损的撕裂伤，无明显外形改变 15

单侧鼓膜充血未穿孔，无明显听力减退 15

单侧外耳道损伤，听力正常 30

单侧外耳道损伤，疑外耳道部分狭窄，听力正常 90

注：双侧按照表中损失工作日乘以 2 计算。

A.4.2 外伤性鼓膜穿孔

外伤性鼓膜穿孔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32。

表 A.32 外伤性鼓膜穿孔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外伤性鼓膜穿孔类型 损失工作日

单侧 30

双侧 100

A.4.3 耳廓缺损

耳廓缺损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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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3 耳廓缺损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耳廓缺损程度 损失工作日

一耳缺损≤1/5 50

1/5<一耳缺损≤1/3 100

1/3<一耳缺损≤2/3 185

一耳缺损＞2/3 300

注：两耳缺损按照本表损失工作日乘以 2计算

A.4.4 听力损失

听力损失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34。

表 A.34 听力损失工作日数值换算表

单位为日

——
左耳听力（dB）

正常 ≥26 ≥31 ≥41 ≥56 ≥71 ≥81 ≥91

右耳听力（dB）

正常 / 50 70 100 130 300 400 600

≥26 50 80 90 120 150 380 480 680

≥31 70 90 100 140 200 390 490 690

≥41 100 120 140 160 280 400 500 700

≥56 130 150 200 280 300 500 600 800

≥71 300 380 390 400 500 600 700 900

≥81 400 480 490 500 600 700 800 1000

≥91 600 680 690 700 800 900 1000 1200

A.5 口腔颌面部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5.1 口腔部主要损伤

口腔部主要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35。

表 A.35 口腔部主要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口腔部主要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舌损伤 60

舌缺损＜全舌 1/3 200

全舌 1/3≤舌缺损＜全舌 2/3 800

全舌 2/3≤舌缺损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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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5 口腔部主要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续）

单位为日

口腔部主要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腭损伤

硬腭软组织撕裂 60

软腭贯通伤 60

创面过大，不能立即修复的 90

牙槽突骨折 60

脱落、折断或手术矫正牙齿数 1～3颗 30

脱落、折断或手术矫正牙齿数 4～7颗 60

脱落、折断或手术矫正牙齿数 7～12颗 120

脱落、折断或手术矫正牙齿数 13颗以上 185

A.5.2 颌面损伤

颌面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36。

表 A.36 颌面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颌面损伤 损失工作日

颊部贯通伤

无组织缺损或缺损较少 60

口腔黏膜无缺损或缺损较少而皮肤缺损较大 100

较大的面颊部全层洞穿性缺损 150

面部单个创口长度＜4.5cm，

或面部创口单块面积＜3.0cm2，

或多块累计面积＜5.0cm2

120

4.5cm≤面部单个创口长度＜6.0cm，

或 3.0cm2≤面部创口单块面积＜4.0cm2，

或 5.0cm2≤多块累计面积＜7.0cm2

150

6.0cm≤面部单个创口长度＜10.0cm，

或 4.0cm2≤面部创口单块面积＜6.0cm2，

7.0cm2≤多块累计面积＜10.0cm2

300

10.0cm≤面部单个创口长度，

或 6.0cm2，≤面部创口单块面积，

10.0cm2≤多块累计面积

600

完全性面瘫（单侧） 1000

不完全性面瘫（双侧） 1200

一侧完全性面瘫，一侧不完全性面瘫 1600

完全性面瘫（双侧） 2200

A.5.3 颧骨、上下颌骨骨折、颞下颌关节损伤

颧骨、上下颌骨骨折、颞下颌关节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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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7 颧骨、上下颌骨、颞下颌关节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功能损伤与部位 损失工作日

下颌骨骨折 90

上颌骨骨折 90

上下颌骨合并骨折，可能影响功能 300

上颌骨或下颌骨完全缺损 3500

一侧上颌骨或下颌骨完全缺损 2500

一侧上颌骨缺损小于 1/4 150

1/4≤一侧上颌骨缺损＜1/2 1500

一侧上颌骨缺损≥1/2 2000

下颌骨缺损＜4cm 150

4cm≤下颌骨缺损＜6cm 1000

6cm≤下颌骨缺损 1800

颧骨骨折 60

颧弓骨折 30

颧骨颧弓联合骨折 100

颧上颌骨复合性骨折 90

A.6 头皮、颅脑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6.1 急性颅脑损伤

急性颅脑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38。

表 A.38 急性颅脑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功能损伤与部位 损失工作日

轻型
相当于单纯的脑震荡，无颅骨骨折，无颅内出血。无昏迷或昏迷时间不超过 0.5h，有轻度头

痛、头昏、恶心等自觉症状。神经系统检查和脑脊液检查均正常。
90

中型

相当于单纯脑挫裂伤，无颅骨骨折，可伴有/无蛛网膜下腔出血，无脑受压征象。昏迷时间不

超过 12h，无神经系统病理体征，体温、脉搏、呼吸及血压有轻度改变。
360

相当于轻的脑挫裂伤，可有颅骨骨折，有颅内出血（如硬脑膜外/下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

脑实质出血），无脑受压征象。昏迷时间不超过 12h，无神经系统病理体征，体温、脉搏、

呼吸及血压有轻度改变。

720

重型

相当于广泛的脑挫裂伤，可有颅骨骨折，有较为严重的颅内出血（如硬脑膜外/下出血，蛛网

膜下腔出血，脑实质出血）。深昏迷或昏迷的时间在 12h 以上，或出现再次昏迷。有明显神

经系统病理体征，如瘫痪、阳性病理征、脑疝综合征、去大脑强直征等。有明显的体温、脉

搏、呼吸和血压的变化。可伴有脑干损伤。

4000

特重型

病理情况与重型相似，但病情发展极快，伤后立即出现深昏迷，去大脑强直征伴有其他脏器

损伤、休克等。迅速出现脑疝，双瞳散大，生命体征严重紊乱甚至呼吸停止。可伴有脑干损

伤。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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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2 头皮损伤

头皮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39。

表 A.39 头皮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头皮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头皮擦伤：因头皮受到切线方向的外来物摩擦所致，损伤表浅，局部感到轻微疼痛，擦伤创面多不规

则，可有血渗出及点状出血
3

头皮挫伤 7

头皮裂伤
头皮锐器创、挫裂创，总长度 6cm以下，未损伤颅骨 30

长度达 6cm以上 60

头皮血肿，包括头皮下血

肿、帽状腱膜下血肿和骨

膜下血肿等

头皮下血肿，不经手术能自愈者 30

头皮血肿，经穿刺抽血和加压包扎后，短期内能吸收自愈者 30

头皮血肿，行手术治疗 60

头皮撕脱伤

撕脱面积≤头皮面积的 10% 180

头皮面积的 10%＜撕脱面积≤头皮面积的 25% 360

头皮面积的 25%＜撕脱面积≤头皮面积的 50% 720

头皮面积的 50%＜撕脱面积，有失血性休克者 4000

头皮缺损

缺损面积≤头皮面积的 10% 360

头皮面积的 10%＜缺损面积≤头皮面积的 25% 720

头皮面积的 25%＜缺损面积≤头皮面积的 50% 4000

头皮面积的 50%＜缺损面积 5000

A.6.3 颅骨骨折

颅骨骨折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40。

表 A.40 颅骨骨折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颅骨骨折类型 损失工作日

颅骨线状骨折，不伴有颅神经损伤症状 90

颅盖骨凹陷性骨折，无需手术治疗 180

颅盖骨凹陷性骨折，需要手术治疗 360

颅盖骨粉碎性骨折，无需手术治疗 360

颅盖骨粉碎性骨折，需要手术治疗 720

A.6.4 眶部骨折

眶部骨折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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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1 眶部骨折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眶部骨折类型 损失工作日

单纯闭合骨折 30

单纯开放骨折 90

注：双侧按照表中损失工作日乘以 2计算。

A.6.5 脑神经损伤

脑神经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42。

表 A.42 脑神经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脑神经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单侧视神经损伤 720-1800

两侧视神经损伤 4000-5500

单侧动眼神经/滑车神经/外展神经损伤（包括一处或多处损伤） 720-1800

双侧动眼神经/滑车神经/外展神经损伤（包括一处或多处损伤） 4000-5500

A.6.6 脑外伤性癫痫

脑外伤性癫痫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43。

表 A.43 脑外伤性癫痫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脑外伤性癫痫症状 损失工作日

用抗癫痫药物能控制者 720

用抗癫痫药物不能控制者 4000

A.6.7 颅脑损伤致其他症与并发症

颅脑损伤致其他症状与并发症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44。

表 A.44 颅脑损伤致其他症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颅脑损伤致其他症状与并发症症状 损失工作日

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 720

垂体功能紊乱 750

A.7 颈部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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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1 颈部骨折

颈骨骨折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45。

表 A.45 颈部骨折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颈部骨折类型 损失工作日

甲状软骨、环状软骨、舌骨骨折，无特殊症状，无手术治疗 120

甲状软骨、环状软骨、舌骨骨折，伴有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声音沙哑，无手术治疗 600

甲状软骨、环状软骨、舌骨骨折，行手术治疗 1000

A.7.2 颈部创伤

颈部创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46。

表 A.46 颈部创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颈部创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颈部损伤，无合并其他血管、气管、肌肉损伤 10

颈部损伤，合并肌肉损伤，行手术治疗 50

颈部创伤导致的颈部血管损伤，伤口大出血，可导致失血性休克。 800

颈部创伤导致颈部神经损伤，表现为舌偏移、口角下垂等症状。 1000

A.7.3 颈部腺体损伤

颈部腺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47。

表 A.47 颈部腺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颈部腺体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甲状腺单侧损伤 120

甲状腺双侧损伤 400

甲状腺功能轻度损伤 90

甲状腺功能中度损伤 150

甲状腺功能重度损伤 400

甲状旁腺功能轻度损伤 90

甲状旁腺功能中度损伤 150

甲状旁腺功能重度损伤 400

下颌下腺轻度损伤 30

下颌下腺中度损伤 60

下颌下腺重度损伤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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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7 颈部腺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续）

单位为日

颈部腺体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唾液腺轻度损伤 30

唾液腺中度损伤 60

唾液腺重度损伤 90

A.8 胸部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8.1 胸部挤压伤

胸部挤压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48。

表 A.48 胸部挤压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胸部挤压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胸部挤压伤不影响呼吸功能，胸

壁组织损伤

损伤面积占体表面积＜1% 60

1%≤损伤面积占体表面积＜2% 120

2%≤损伤面积占体表面积＜3% 200

3%≤损伤面积占体表面积 300

胸部挤压伤胸壁组织损伤超过

3%以上者，影响呼吸功能和胸

部活动的

轻度 400

中度 800

重度 1500

胸部严重挤压伤

致使循环、呼吸运动障碍，致轻度心、肺功能受损 600

致使循环障碍，合并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疑致心、肺功能受损 2500

致使胸腔出血，肺合并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肾合并挤压综合征 4000

A.8.2 胸部外伤导致创伤性气胸

胸部外伤导致创伤性气胸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49。

表 A.49 胸部外伤导致创伤性气胸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创伤性气胸类型 损失工作日

闭合性气胸

小量气胸 30

中量气胸，需行胸腔闭式引流 60

大量气胸，行胸腔闭式引流或手术治疗 120

开放性气胸
保守治疗，未致呼吸功能受损 210

行手术治疗，疑致呼吸困难 300

张力性气胸
行手术治疗，未致呼吸功能受损 180

行手术治疗，疑致呼吸困难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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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3 胸部外伤导致创伤性血胸

胸部外伤导致创伤性血胸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50。

表 A.50 胸部外伤导致创伤性血胸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创伤性血胸类型 损失工作日

少量血胸，无明显症状和体征，保守治疗即可 60

中量血胸，经胸腔闭式引流，无明显后遗症 120

中等量以上血胸有明显症状和体征，可伴有休克，疑致有轻度胸膜粘连 500

进行性血胸，迟发性血胸，凝固性血胸，呼吸困难，行手术治疗 2000

胸壁异物滞留 100

A.8.4 胸部外伤导致脓胸

胸部外伤导致创伤性脓胸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51。

表 A.51 胸部外伤导致创伤性脓胸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创伤性脓胸类型 损失工作日

单纯胸腔闭式引流，未致呼吸功能受损 120

局限性脓胸行部分胸改术 800

需胸廓改形术治疗 1000

胸部外伤致支气管胸膜瘘、脓胸 1200

胸部外伤经脓胸治疗后，疑致呼吸困难 2500

A.8.5 胸部外伤导致呼吸窘迫综合征

胸部外伤导致呼吸窘迫综合征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52。

表 A.52 胸部外伤导致呼吸窘迫综合征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胸部外伤部位与类型 损失工作日

胸部外伤导致呼吸窘

迫综合征

纵隔气肿无症状 60

纵隔气肿明显呼吸困难 120

纵隔脓肿 2000

纵隔炎 1000

A.8.6 食管损伤

食管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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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3 食管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食管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食管损伤，未致摄食功能受损 120

食管损伤，疑致食道狭窄，致进食功能受损，进半流食 1000

食管损伤，疑致食道狭窄，致进食功能受损，进全流食 3000

食管损伤，需行食管重建术 4000

A.8.7 气管、支气管创伤

气管、支气管创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54。

表 A.54 气管、支气管创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气管、支气管创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气管、支气管破裂，保守治疗 300

气管、支气管破裂，需重建呼吸道，术后呼吸通畅，呼吸功能良好 900

气管、支气管破裂，不能重建，或出现严重呼吸困难 4000

A.8.8 肺损伤

肺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55。

表 A.55 肺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肺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肺爆震伤
轻者：胸痛、胸闷、咳嗽、咳泡沫样血痰，肺功能正常 100

重者：烦躁不安、呼吸困难、紫绀，甚至休克 1500

肺破裂，肺损伤形成较大的肺内血肿，或间质出血，合并血气胸严重影响呼吸功能 3500

肺修补术，不涉及肺切除 120

肺内异物滞留或异物摘除术后 90

肺切除

单侧肺段切除 150

双侧肺段切除 400

单一肺叶切除 400

单一肺叶切除，并肺段或楔形切除 600

同侧双肺叶切除 1000

双侧肺叶切除 2000

一侧全肺切除 4000

A.8.9 胸骨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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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骨骨折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56。

表 A.56 胸骨骨折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胸骨骨折类型 损失工作日

胸骨骨折无移位，无手术治疗 100

胸骨骨折部分移位，无手术治疗 130

胸骨骨折部分移位，行手术治疗 300

胸骨骨折完全移位，行手术治疗 1200

肋骨骨折，行手术治疗 1200

单根单处肋骨骨折无移位 30

单根单处肋骨骨折有移位 50

单根多处肋骨骨折 90

多根肋骨骨折，未出现连枷胸 120

多根多处肋骨骨折，出现连枷胸 1000

A.8.10 心脏及心脏血管损伤

心脏及心脏血管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57。

表 A.57 心脏及心脏血管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心脏及心脏血管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心脏挫伤，有心律失常，如心房纤颤、室性心动过速 4500

心包破裂、心包异物，行手术治疗 800

心脏或大血管损伤并有心包填塞、损伤性动脉瘤 3000

心脏修补术 1200

大血管修补术 800

心脏异物滞留或异物摘除术 1100

血管代用品重建血管 1200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3100

瓣膜置换术 3500

心脏损伤乳头肌断裂，伴房室传导阻滞 5500

创伤性膈肌破裂致成膈疝 1000

膈肌修补术 300

A.9 腹部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9.1 脾脏损伤

脾脏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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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8 脾脏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脾脏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脾损伤，无手术治疗 110

脾缝合修补、结扎、栓塞 200

脾部分切除 220

全脾切除 250

A.9.2 胃损伤

胃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59。

表 A.59 胃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胃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胃损伤，保守治疗 90

胃破裂修补 160

胃部分切除 1000

胃全切 1600

A.9.3 肠损伤

肠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60。

表 A.60 肠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肠损伤部位与类型 损失工作日

腹部损伤致使空腔脏器穿孔术后合并腹膜炎 150

肠损伤，保守治疗 90

小肠（空肠、回肠）

及肠系膜损伤

小肠缝合修补 110

小肠切除＜1/3 150

小肠切除＜1/3，包括回盲部切除 300

1/3≤小肠切除＜1/2 1000

1/2≤小肠切除＜3/4 2500

3/4≤小肠切除 4500

十二指肠损伤

十二指肠缝合修复、放置腹腔引流 110

十二指肠损伤、需旷置 180

十二指肠切除 1500

A.9.4 胆囊及胆管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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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及胆管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61。

表 A.61 胆囊及胆管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胆囊及胆管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胆囊及胆管损伤，保守治疗 90

胆囊及胆管损伤，行胆囊手术，或胆道修补和引流 300

胆囊及胆管损伤，行胆肠吻合术 720

胆囊及胆管损伤，致肝功能轻度损伤 90

胆囊及胆管损伤，致中度肝功能损伤 200

胆囊及胆管损伤，致重度肝功能损伤，经治疗后有恢复预期 700

胆囊及胆管损伤，致重度肝功能损伤，经治疗后无恢复预期 5000

A.9.5 肝脏损伤

肝脏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62。

表 A.62 肝脏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肝脏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肝脏损伤，保守治疗 90

肝脏部分切除，预期无肝功能损伤 1500

肝部分切除，预期有肝功能轻度损伤 2500

肝部分切除，预期有肝功能中度损伤 3500

肝部分切除，预期有肝功能重度损伤 4500

肝衰竭 5800

A.9.6 胰腺损伤

胰腺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63。

表 A.63 胰腺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胰腺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内窥镜引流 200

胰部分切除 2000

胰次全切除，胰岛素依赖 4500

全胰切除 5500

A.9.7 乙状结肠、直肠、会阴部组织损伤

乙状结肠、直肠、会阴部组织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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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4 乙状结肠、直肠、会阴部组织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乙状结肠、直肠、会阴部组织损伤部位与类型 损失工作日

清创缝合、修补肛管直肠破损 30

静脉置管，给予全肠外营养 45

阴囊一侧挫伤形成较小血肿，未伤及睾丸，能自行吸收 10

会阴部较小血肿能自行吸收 10

直肠尿道瘘不能修复者 3500

结肠一般治疗 120

结肠一期缝（吻）合术 300

结肠损伤，行分期手术 600

结肠部分切除 600

右、左横结肠大部分切除 1000

右半结肠切除 1200

外伤致直肠脱出，治疗后效果不佳 800

左半结肠切除 1200

乙状结肠或回盲部切除 800

会阴部损伤后，肛门排便轻度障碍 200

会阴部损伤后，肛门排便重度障碍 4000

直肠、肛门、结肠部分切除，结肠造瘘 2600

全结肠、直肠、肛门切除，回肠造瘘 5000

A.9.8 腹部其他损伤

腹部其他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65。

表 A.65 腹部其他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腹部其他损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腹膜后间隙损伤，保守治疗 90

腹膜后间隙损伤，行手术治疗 200

腹部损伤致使腹腔积血，保守治疗 90

腹部损伤致使腹腔积血，行手术治疗 200

外力引起腹疝，行手术治疗 600

A.10泌尿及生殖器官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泌尿及生殖器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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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6 泌尿及生殖器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泌尿及生殖器官损伤部位与类型 损失工作日

尿道创伤，轻微损伤 30

尿道创伤，严重损伤 100

阴茎皮肤损伤 30

阴茎折断 90

阴茎损伤，保守治疗 30

阴茎损伤，行手术治疗 150

阴茎损伤，行手术治疗，部分切除 2000

阴茎损伤，行手术治疗，全切除 4000

睾丸、附睾损伤（单侧或双侧），保守治疗 30

睾丸、附睾损伤（单侧或双侧），行手术治疗 150

一侧睾丸切除 700

双侧睾丸切除 4000

外阴裂伤 150

阴道损伤 300

子宫损伤，影响部分功能 2000

子宫损伤，未影响部分功能 400

子宫切除或部分切除 4000

外伤致孕妇早产、流产 2000

外伤致孕妇胎盘早期剥离发生出血性休克 3000

输尿管轻度创伤，保守治疗 100

输尿管部分撕裂或切割伤，行手术治疗 200

输尿管离断，行手术治疗 300

输尿管缺损，行手术治疗 600

永久性输尿管腹壁造瘘或肾造瘘 2500

肾破裂（单侧或双侧），保守治疗，肾功能正常。 90

肾破裂（单侧或双侧），行手术治疗（未切肾），肾功能正常 180

肾破裂（单侧或双侧），保守治疗，肾功能轻度不全 270

肾破裂（单侧或双侧），行手术治疗（未切肾），肾功能轻度不全 300

肾破裂，行手术治疗（未切肾）或保守治疗，肾功能不全失代偿期 3000

一侧肾切除，对侧肾功能正常 300

一侧肾切除，对侧肾功能不全代偿期 1000

一侧肾脏破裂引起出血性休克 800

双侧肾上腺缺损 2000

一侧肾上腺缺损 150

一侧肾切除，对侧肾功能不全失代偿期 3500

一侧肾切除，对侧肾部分切除后，肾功能不全失代偿期 4500

双肾切除 5200

闭合性膀胱挫伤、镜检血尿预计在两周内自行消失 30

膀胱破裂，行手术治疗，无尿道狭窄 90

膀胱破裂，行手术治疗，有尿道狭窄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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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6 泌尿及生殖器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续）

单位为日

泌尿及生殖器官损伤部位与类型 损失工作日

膀胱破裂，行手术治疗，尚需改道者 1500

膀胱损伤，轻度排尿障碍 150

神经源性膀胱残余尿≥50mL 1000

膀胱部分切除容量小于 100mL 1500

永久性膀胱造瘘 2500

重度排尿障碍 2500

睾丸、附睾损伤（单侧或双侧），保守治疗 30

A.11职业急性中毒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职业急性中毒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67。

表 A.67 职业急性中毒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职业急性中毒程度 损失工作日

有接触反应、刺激反应，符合观察对象条件者 15

轻度 120

中度 600

重度 4500

A.12烧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12.1 轻度烧伤

轻度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68。

表 A.68 轻度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轻度烧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I度烧伤 10

浅Ⅱ度烧伤面积≤10% 30

深Ⅱ度烧伤面积≤10% 140

A.12.2 中度烧伤

中度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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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9 中度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中度烧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10%＜浅Ⅱ度烧伤面积≤30% 200

10%＜深Ⅱ度烧伤面积≤30% 450

Ⅲ度烧伤面积≤10%，且无吸入性损伤或严重并发症 400

A.12.3 重度烧伤

重度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70。

表 A.70 重度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重度烧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30%＜浅Ⅱ度烧伤面积≤50% 500

30%＜深Ⅱ度烧伤面积≤50% 1700

10%＜Ⅲ度烧伤面积≤20% 1700

烧伤面积≤31%，但有下列情况之一者：①全身情况严重或有休克；②复合伤（严重创伤、冲击伤、

放射伤、化学中毒等）；③中、重度吸入性损伤；④婴儿头面部烧伤超过 5%

1100

A.12.4 特重度烧伤

特重度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71。

表 A.71 特重度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特重度烧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浅Ⅱ度烧伤面积＞50% 1300

深Ⅱ度烧伤面积＞50% 3000

Ⅲ度烧伤面积＞20% 4000

A.12.5 特殊部位烧伤

特殊部位的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72。

表 A.72 特殊部位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特殊部位烧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颈部深Ⅱ度烧伤 90

头部深Ⅱ度烧伤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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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72 特殊部位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续）

单位为日

特殊部位烧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鼻部深Ⅱ度烧伤 90

颞部深Ⅱ度烧伤 90

唇部深Ⅱ度烧伤 90

耳部深Ⅱ度烧伤 90

面部深Ⅱ度烧伤 120

头部Ⅲ度烧伤 120

颈部Ⅲ度烧伤 150

头皮Ⅲ度烧伤 120

面部Ⅲ度烧伤 180

鼻部Ⅲ度烧伤 150

颞部Ⅲ度烧伤 150

唇部Ⅲ度烧伤 120

耳部Ⅲ度烧伤 120

肩胛区深Ⅱ度烧伤 90

腋深Ⅱ度烧伤 90

肩胛区Ⅲ度烧伤 150

腋Ⅲ度烧伤 150

腕和手深Ⅱ度烧伤 60

腕部深Ⅱ度烧伤 90

手掌深Ⅱ度烧伤 90

拇指深Ⅱ度烧伤 90

除拇指外其他手指深Ⅱ度烧伤 50

指甲深Ⅱ度烧伤 90

腕和手Ⅲ度烧伤 180

腕部Ⅲ度烧伤 180

手掌Ⅲ度烧伤 120

拇指Ⅲ度烧伤 180

除拇指外其他手指Ⅲ度烧伤 150

指甲Ⅲ度烧伤 150

髋部深Ⅱ度烧伤 90

下肢深Ⅱ度烧伤 90

髋部Ⅲ度烧伤 120

呼吸道烧伤（轻度） 30

呼吸道烧伤（中度） 120

呼吸道烧伤（重度） 300

口腔烧伤 30

消化道烧伤（食管） 90

消化道烧伤（胃）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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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6 冻伤

冻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73。

表 A.73 冻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冻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轻度冻僵 100

中度冻僵 600

严重冻僵 1500

注：其他冻伤类型参照烧伤对应类型判定损失工作日。

A.12.7 电烧伤

电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参照烧伤对应类型判定损失工作日。

A.12.8 化学烧伤

化学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74。

表 A.74 化学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化学烧伤部位与类型 损失工作日

胃化学性烧伤轻度 60

胃化学性烧伤中度 120

胃化学性烧伤重度 360

喉化学性烧伤轻度 60

喉化学性烧伤中度 120

喉化学性烧伤重度 1800

气管化学性烧伤轻度 60

气管化学性烧伤中度 180

气管化学性烧伤重度 3600

注：其他化学性烧伤类型参照烧伤对应类型判定损失工作日。

A.13其他伤害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13.1 挤压伤

挤压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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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75 挤压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挤压伤类型 损失工作日

致挤压综合征一级 100

致挤压综合征二级 500

致挤压综合征三级 1500

A.13.2 损伤引起出血

损伤引起的出血对应损失工作日见表A.76。

表 A.76 损伤引起出血对应损失工作日

单位为日

损伤引起出血类型 损失工作日

失血量占全身总血量 3%以下 25

失血量占全身总血量 10% 90

失血量占全身总血量 2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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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

制使用要求>等 49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

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3〕65 号）的要求，国家标准《生产安全

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 15499—1995）的修订由应急管理

部归口，计划编号为 20231695-Q-450，项目周期 16 个月。应急管理部

委托 TC288 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起草和审查。

本标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主要用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中利用伤害

损失工作日判定受伤人员属于轻伤或重伤，经研究，将标准名称修改

为《生产安全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判定》。

（二）编制背景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是查明事故原因、明确事故责任、完善管

理体系的基础，对于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多项法律政策

文件提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相关要求。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重伤人

数是事故分级快速判定的基础，也是全国范围内统计生产安全事故相

关数据的一项重要参考依据。

目前执行的《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发布时间为 1995 年，距

今已有 30 年，执行过程中发现现有医学诊断结果的损伤类型已超过原

标准中损伤类型，且随着医学手段“精准化+微创化”的进步，部分损伤

的治疗手段已有较大改进，如创伤性白内障、胆囊切除、牙齿矫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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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腹部小肠切除、肺段切除等手术方式均已较 1995 年有较大改进，

因此原标准已无法适应当前阶段医学发展和应急管理工作需求，应根

据现在事故调查和统计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医学事业的发展进行更新

和修订。修订工作完成后，该标准可以为重伤轻伤的快速判定提供参

考，进而可以直接判定事故等级，为事故调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便捷，

还可以使生产安全事故的统计、分析、评价工作更趋全面合理，对于

事故预防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三）起草单位及人员

根据立项计划，2024 年 1 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北京市科学技

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牵头负责本文件的修订工作，应

急总医院、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

研究院、黑龙江省安全生产技术中心、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四川省

应急管理厅、临沂市人民医院、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市卫戍区西城第六离职干部休养所、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参加标准的修订

工作。

（四）起草过程

——2023 年 12 月标准立项后，起草组对现行标准执行过程中长期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

——2024 年 3 月，起草组对北京市海淀区、朝阳区、昌平区等基

层应急管理机构开展事故调查相关工作的科室调研。

——2024 年 4 月，起草组对山东省烟台市、广东省深圳市、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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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绵阳市、山东省济宁市等基层应急管理机构开展事故调查相关工作

的科室调研。

——2024 年 5 月，起草组根据调研结果完成了本标准初稿的修改

工作。

——2024 年 6 月—7 月，起草组组织医疗领域十个科室 20 余名专

家对标准初稿进行审查。

——2024 年 7 月，起草组完成初稿的修改完善工作。

——2024 年 8 月，起草组组织专家研讨工作，并根据专家意见修

改完善。

——2024 年 11 月，起草组参加应急管理部组织在徐州召开的各地

方应急管理厅的会议，对标准进行了研讨，并根据研讨情况修改完善。

——2024 年 12 月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标准化专

家对标准内容进行审查，建议将标准名称由《生产安全事故伤害损失

工作日标准》修改为《生产安全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判定》，标准名

称变化对标准内容无实质性影响，专家组同时对标准内容提出修改意

见，起草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

——2025 年 2 月—3 月，起草组组织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北京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八支队、哈尔滨大工司法鉴定中心、北京协和

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

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相关领域专家对标准

进行研讨，起草组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内部协调性进一步修改完善。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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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是：

1.标准编写结构和程序执行国家标准 GB/T 1.1—2020 及我国有关

标准化工作文件的相关规定。

2.起草组以该标准在事故调查过程中的实际应用情况为基础，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订）《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 493 号）的有关要求，结合标准自 1995

年发布和实施以来的具体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地调研和反

复地论证，开展本标准的修订工作。在修订过程中紧密结合现阶段医

学领域中关于人体损伤诊断学科的划分分类情况，组织医疗领域相关

科室专家对标准内容进行审核完善，最终形成本标准初稿。

（二）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本标准是对《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 15499—1995）

的修订，修订后标准名称变为《生产安全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判定》，

标准性质由推荐性标准变为强制性标准。原标准的主要框架和技术内

容均发生较大变化，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1.标准的适用范围

考虑本标准是《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的配套标准，主要用于生产安全事故初期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导

致的人员受伤情况，判定事故导致的重伤人数，进而判定生产安全事

故等级，与相关人员后续治疗、工伤理赔等方面没有关联，因此：

一是为做好本标准与《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

https://www.so.com/link?m=uuTH5umL2hbJWmuQv5OZxgvVtFmANBmMnkORlSS7QLp//rqO+I/dhAXifLLz43h3uJOv9aaAflenjOWq6hh+w17H6XH/EJpWyQikMP4dTcUGRd+CF4RFrpcku6q1DoDMKoK4XDfkS7YsL4xx8gMbyX5IsB6eXKFivy3jyLPcFco9yBt7758MUPJRgOxFaqHowi7do/mObjqLq2ScSQY0+ZA1MsCdNYrX6wcqOJARKt8BXG/Mu0d/lxXqmaSDgQY28nMo6iGgzEYXjpbSvYLppYxjgY2RwsQf2Py+b9g7lu7PNbekEowaQyAsMeLd8t44Xzdh3Dw==
https://www.so.com/link?m=uuTH5umL2hbJWmuQv5OZxgvVtFmANBmMnkORlSS7QLp//rqO+I/dhAXifLLz43h3uJOv9aaAflenjOWq6hh+w17H6XH/EJpWyQikMP4dTcUGRd+CF4RFrpcku6q1DoDMKoK4XDfkS7YsL4xx8gMbyX5IsB6eXKFivy3jyLPcFco9yBt7758MUPJRgOxFaqHowi7do/mObjqLq2ScSQY0+ZA1MsCdNYrX6wcqOJARKt8BXG/Mu0d/lxXqmaSDgQY28nMo6iGgzEYXjpbSvYLppYxjgY2RwsQf2Py+b9g7lu7PNbekEowaQyAsMeLd8t44Xzdh3Dw==
https://www.so.com/link?m=uuTH5umL2hbJWmuQv5OZxgvVtFmANBmMnkORlSS7QLp//rqO+I/dhAXifLLz43h3uJOv9aaAflenjOWq6hh+w17H6XH/EJpWyQikMP4dTcUGRd+CF4RFrpcku6q1DoDMKoK4XDfkS7YsL4xx8gMbyX5IsB6eXKFivy3jyLPcFco9yBt7758MUPJRgOxFaqHowi7do/mObjqLq2ScSQY0+ZA1MsCdNYrX6wcqOJARKt8BXG/Mu0d/lxXqmaSDgQY28nMo6iGgzEYXjpbSvYLppYxjgY2RwsQf2Py+b9g7lu7PNbekEowaQyAsMeLd8t44Xzdh3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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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令第 493 号）的衔接，明确了本文件适用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不

适用于环境污染事故、核设施事故、国防科研生产事故调查”；

二是为了进一步区分本标准与愈后工伤鉴定、工伤保险理赔等方

面的差异，适用范围中明确了“不适用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以外的数

据统计”，并专门标注了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以外的数据包括受伤人员

实际误工时间、护理时间、工伤保险理赔金额等；

三是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利益，标注了生产安全事故导致的“受

伤人员是指所有因生产安全事故导致人身伤害的人员，包括从业人员

和非从业人员”。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正文中并未引用其他标准，因此无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新增了“损伤部位”术语，规定“损伤部位”是指“二级及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出具的明确的伤情诊断结果中身体受伤的部位”，限定了标

准参照医疗机构出具的伤情诊断结果。

考虑目前医疗系统内对于“功能是否相关”和“组织系统”两项

定义的模糊性导致目前无法执行“累计伤害”和“共存伤害”的计算

方式，因此删除了“累计伤害”和“共存伤害”术语中“功能是否相

关”和“组织系统”内容。

考虑“心理”损伤无法在 7 日内给出界定，因此删除了“损伤”

术语中“心理”的有关内容。

为保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公平性，备注了损失工作日同样适用

https://www.so.com/link?m=uuTH5umL2hbJWmuQv5OZxgvVtFmANBmMnkORlSS7QLp//rqO+I/dhAXifLLz43h3uJOv9aaAflenjOWq6hh+w17H6XH/EJpWyQikMP4dTcUGRd+CF4RFrpcku6q1DoDMKoK4XDfkS7YsL4xx8gMbyX5IsB6eXKFivy3jyLPcFco9yBt7758MUPJRgOxFaqHowi7do/mObjqLq2ScSQY0+ZA1MsCdNYrX6wcqOJARKt8BXG/Mu0d/lxXqmaSDgQY28nMo6iGgzEYXjpbSvYLppYxjgY2RwsQf2Py+b9g7lu7PNbekEowaQyAsMeLd8t44Xzdh3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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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工作人员（如老人、儿童）。

4.基本要求

（1）考虑本标准使用人员是生产经营单位和应急管理部门工作人

员，结合目前国家医疗体系的建设情况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调查的

时限性要求，标准中限定了“应按照二级及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接诊后 7

日内出具的明确的伤情诊断结果”。

（2）标准规定了“根据伤情诊断，能直接对照本文件确定损失工

作日数值的损伤按照本文件第 6章至第 18 章确定损失工作日”的基本

要求；考虑本标准的局限性，结合《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中规定的事故调查的主体不具备专业医学

知识，标准中规定了“遇有本文件未规定的损伤，应依据二级及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所有的伤情诊断结果或医学专家意见，参照本文件中相

近条款确定损失工作日。”

（3）因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围绕事故本身造成的人体伤害开展

调查，与受伤人员以往受伤情况无关，故标准中明确“以事故现场直

接造成的人体伤害为主，其伤害包括受伤时的原发性病变以及与伤害

有直接联系的并发症”；考虑诊断依据时限限定为“7 日内”的情况，

且多数伤害治愈时间超过 7 日，因此标准中明确要求“不能等医疗终

结的‘愈后症状’结果”。

（4）虽然人体伤害恢复所需总体时间不会超过最严重的伤害恢复

时间，但考虑多处伤害对人体损伤比单一伤害大，保留了原标准中“累

计伤害”和“共存伤害”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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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合现阶段事故调查过程中，出具死亡证明的单位有两类机

关或单位，一类是公安机关，一类是医疗机构，因此标准中规定任何

一方“出具死亡证明宣布死亡的，其损失工作日为 6000 日”。

5.第 5 章结果应用

将原标准 GB/T 6441 中有关轻重伤的规定纳入本标准，作为损失

工作日判定结果的应用。一方面考虑医学手段进步对不同部位损伤对

应的损失工作日数值带来的变化在具体伤害类型中已经调整，另一方

面考虑《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

中利用重伤人数判定事故等级的要求没有变化，且为保证生产安全事

故等级判定和统计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本文件中保留原标准 GB/T 6441

中“损失工作日低于 105 日的为轻伤，超过 105 日（含）的为重伤”的判

定要求；同时为方便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增加了因救治需要无法及时

出具伤情诊断证明的情况，即进入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看护的可直接判

定为重伤。

6 第 6章至第 18 章

按照单一类型伤害对应的损失工作日，给出了躯干肢体损伤、眼

部损伤、鼻部损伤、耳部损伤、口腔颌面损伤、头皮颅脑损伤、颈部

损伤、胸部损伤、腹部损伤、泌尿及生殖器官损伤、职业急性中毒、

烧伤和其他伤害对应的损失工作日范围。

7.附录 A（资料性）损伤部位与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将原标准 GB/T 15499 第 4 章至第 15 章统一改为附录 A 损伤部位

与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并对损伤部位类型与损失工作日换算进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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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完善；

修订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订）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工伤

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 375 号），并参照了《中华医学百科全书 临

床医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等书籍和文献资料的相关内容。

（三）标准修订变化及依据

本标准修订变化及依据见附表。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

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一）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订）《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中规定的生产安全事故

信息上报中，其中重伤人数的判定依据是本标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若无法准确判定重伤人数，对于事故等级判定、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

开展有一定的影响，进而对相关人员和单位在谎报瞒报的判定上有一

定的影响。

本标准与《生产安全事故分类与编码类型》《生产安全事故直接

经济损失统计要求》作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配

套标准，衔接使用，本标准被《生产安全事故分类与编码类型》《生

产安全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统计要求》引用。

（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无配套推荐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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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的比对分析

未采用国外标准或技术法规。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

下简称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包括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所需要的技

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

建议本标准的过渡期为 6 个月。主要理由是，本标准修订后，将

标准性质调整为强制性，增加了部分受伤部位的划分细节，修改了部

分使用规则，使得本标准更加易于实施，且本标准涉及行业领域广泛、

涉及单位数量众多，需要 6 个月的时间进行标准宣贯，使标准相关方

切实理解、掌握和落实标准要求。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管理

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依据等

本标准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应急管理部。

本标准作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的配套使用标准，是生产安全事故调查过程中必须执行的，应

广泛进行宣贯解读。

本标准制定以《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493 号）作为违反标准行为进行处理的法律法规依据。具体条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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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第三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

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

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

或者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 万

元以上 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

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四）一般事故，是指造

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

损失的事故。

第三十七条 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

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

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三）

发生重大事故的，处 5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四）发生特

别重大事故的，处 2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发生

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 30%的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

上一年年收入 40%的罚款；（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

60%的罚款；（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 80%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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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本标准不对外通报。本标准不涉及对外贸易。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是对原标准《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 15499—

1995）的修订，因此建议本标准实施后废止《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

准》（GB/T 15499—1995）。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无。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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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标准修订变化及依据

序号

原标准 GB/T 15499—

1995

（阴影部分为删除内容）

拟实施标准 GB/T 15499—XXXX

（黑体字为修改部分）
修订依据

1 / 前言
根据 GB/T 1.1—2020 增加

本章节。

2 /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

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 15499—1995《事故伤

害损失工作日标准》，与 GB/T 15499—1995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a）更改了累计伤害、共存伤害、损伤的

定义，增加了损失工作日的适用范围和损伤

部位的定义（见第 3章，1995 版 3.1，3.2，

3.4）；

b）更改了损失工作日计算原则（见第 4

章，1995 版附录 B）；

c）增加了按照损失工作日时间判定轻伤

和重伤的结果应用要求（见第 5章）

d）增加了躯干、肢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范围（见第 6 章），并更改了部分骨折类

型及对应损失工作日（见 A.1，1995 版第 4

章，第 14 章）；

e）增加了眼部损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

第 7 章），更改了部分眼部损伤类型及对应

损失工作日（见 A.2，1995 版第 5章）；

f）增加了鼻部损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

第 8 章），更改了部分鼻部损伤类型及对应

损失工作日（见 A.3，1995 版第 6章）；

g）增加了耳部损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

第 9 章），更改了部分耳部损伤类型及对应

损失工作日（见 A.4，1995 版第 7章）；

h）增加了口腔颌面部损伤损失工作日范

围（见第 10 章），更改了部分口腔颌面部损

伤类型及对应损失工作日（见 A.5，1995 版

第 8章）；

i）增加了头皮、颅脑损伤损失工作日范

围（见第 11 章），更改了部分头皮、颅脑损

伤类型及对应损失工作日，删除了精神病症

根据标准具体修改变化情

况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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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标准 GB/T 15499—

1995

（阴影部分为删除内容）

拟实施标准 GB/T 15499—XXXX

（黑体字为修改部分）
修订依据

状及对应损失工作日（见 A.6，1995 版第 9

章）；

j）增加了颈部损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

第 12 章），更改了部分颈部损伤类型及对应

损失工作日（见 A.7，1995 版第 10 章）；

k）增加了胸部损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

第 13 章），更改了部分胸部损伤类型及对应

损失工作日（见 A.8，1995 版第 11 章）；

l）增加了腹部损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

第 14 章），更改了部分腹部损伤类型及对应

损失工作日（见 A.9，1995 版第 12 章）；

m）增加了泌尿及生殖器官损伤损失工作

日范围（见第 15 章），更改了部分泌尿及生

殖器官损伤类型及对应损失工作日（见A.10，

1995 版第 13 章）；

n）增加了职业急性中毒损失工作日范围

（见第 16 章），删除了具体工业毒物、有害

气体类型（1995 版第 15 章）；

o）增加了烧伤损失工作日范围（见第

17 章），更改了部分烧伤类型及对应损失工

作日（见 A.12，1995 版第 15 章）；

p）增加了其他伤害工作日范围（见第

18 章），更改了部分其他伤害及对应损失工

作日（见 A.13，1995 版第 15 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

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

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

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

情况为：

——1995 年首次发布为 GB/T 15499—

199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3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范围 根据 GB/T 1.1—2020 增加

4

本标准规定了定量记录

人体伤害程度的方法及

伤害对应的损失工作日

数值。

本标准适用于企业职工

伤亡事故造成的身体伤

本文件规定了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中伤害

损失工作日判定的基本要求，以及躯干肢体

损伤、眼部损伤、鼻部损伤、耳部损伤、口

腔颌面损伤、头皮颅脑损伤、颈部损伤、胸

部损伤、腹部损伤、泌尿及生殖器官损伤、

考虑本标准是《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493 号令）的配套

标准，因此范围明确了“本

文件规定了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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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准 GB/T 15499—

1995

（阴影部分为删除内容）

拟实施标准 GB/T 15499—XXXX

（黑体字为修改部分）
修订依据

害。 职业急性中毒、烧伤和其他伤害对应的损失

工作日，并规定了损失工作日判定结果应用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中利用

伤害损失工作日判定受伤人员属于轻伤或重

伤。

本文件不适用于环境污染事故、核设施

事故、国防科研生产事故调查中利用伤害损

失工作日判定受伤人员属于轻伤或重伤，也

不适用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以外的数据统

计。

注 1：受伤人员是指所有因生产安全事

故导致人身伤害的人员，包括从业人员和非

从业人员。

注 2：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以外的数据包

括：受伤人员误工时间、护理时间、赔偿金

额等。

注 3：本文件中的“生产安全事故”简

称为“事故”。

调查中伤害损失工作日判

定的基本要求，以及躯干

肢体损伤、眼部损伤、鼻

部损伤、耳部损伤、口腔

颌面损伤、头皮颅脑损伤、

颈部损伤、胸部损伤、腹

部损伤、泌尿及生殖器官

损伤、职业急性中毒、烧

伤和其他伤害对应的损失

工作日，并规定了损失工

作日判定结果应用要求”，

同时规定了文件适用于“生

产安全事故调查中利用伤

害损失工作日判定受伤人

员属于轻伤或重伤”，为做

好本标准与《生产安全事

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493 号令）的衔接，明确

了本文件“不适用于环境污

染事故、核设施事故、国

防科研生产事故调查中利

用伤害损失工作日判定受

伤人员属于轻伤或重伤”，

为明确本标准与《劳动能

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

病致残等级》（GB/T 16180

—2014）和《人体损伤程

度鉴定标准》的区别，适

用范围中明确了“不适用于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以外的

数据统计”，并标注了生产

安全事故调查以外的数据

包括受伤人员实际误工时

间、护理时间、工伤保险

理赔金额等，标注了本文

件同样适用于所有因生产

安全事故导致人身伤害的

人员，包括从业人员和非

从业人员。

5 2 引用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根据 GB/T 1.1—2020 修

改。



15

序号

原标准 GB/T 15499—

1995

（阴影部分为删除内容）

拟实施标准 GB/T 15499—XXXX

（黑体字为修改部分）
修订依据

6

GB 6441 企业职工伤亡事

故分类

GB 7794 职业性急性有机

磷农药中毒 诊断标准

及处理原则

GB 7799 职业性急性丙烯

腈中毒 诊断标准及处

理原则

GB 7800 职业性急性氨中

毒 诊断标准及处理原

则

GB 8781 职业性急性一氧

化碳中毒 诊断标准及

处理原则

GB 8787 职业性急性光气

中毒 诊断标准及处理

原则

GB 8789 职业性急性硫化

氢中毒 诊断标准及处

理原则标准

GB 11533 对数视力表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根据 GB/T 1.1—2020 要求

修改。

7 3 名词、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根据 GB/T 1.1—2020 要求

修改。

8

3.1 累 积 伤 害

accumulated injury

同一、同名肢体、器官或

组织系统的多处伤害。

3.2 共 存 伤 害

coexistent injury

功能无关的肢体、器官、

组织系统的伤害。

3.3 损失工作日 lost

workdays

指被伤害者失能的工作

时间。

3.4 损伤 injury

受伤害人员心理、生理、

功能或解剖组织学上异

常或缺失。

3.1

共存伤害 coexistent injury

不同肢体、器官受到的伤害。

3.2

累积伤害 accumulated injury

同一或同名肢体、器官受到的多处伤害。

3.3

损伤 injury

受伤害人员生理、功能或解剖组织学上的异

常或缺失。

3.4

损伤部位 the injured part

二级及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明确的伤情

诊断结果中身体受伤的部位。

3.5

损失工作日 lost workdays

被伤害者因受伤无法工作的时间。

注：无工作人员同样适用，如老人、儿童按

照本标准数值判定损失工作日。

（1）新增了“损伤部位”

术语，考虑现阶段受伤部
位的诊断均由医疗机构出
具，因此限定标准参照医

疗机构出具的伤情诊断结

果，方便标准的使用。
（2）考虑目前医疗系统内
对于“功能是否相关”和“组
织系统”两项定义的模糊性
导致目前无法执行“累计伤
害”和“共存伤害”的计算方
式，因此删除了“累计伤害”
和“共存伤害”术语中“功能
是否相关”和“组织系统”内
容。
（3）考虑“心理”损伤无法
在 7 日内给出界定，因此
在“损伤”的术语中删除该项
部分内容。
（4）为保证生产安全事故
调查的公平性，备注了损
失工作日同样适用于无工
作人员（如老人、儿童）。

9 4 肢体损伤 4 基本要求

10 /

4.1人体损伤部位的判定，应按照二级及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接诊后7日内出具的明确

的伤情诊断结果。

（1）考虑本标准使用人员

是生产经营单位和应急管

理部门工作人员，结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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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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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体字为修改部分）
修订依据

4.2根据伤情诊断，能直接对照本文件确

定损失工作日数值的损伤按照本文件第6章

至第18章确定损失工作日，遇有本文件未规

定的损伤，应依据二级及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所有的伤情诊断结果或咨询医学专家意见，

参照本文件中相近条款确定损失工作日。

4.3评定损伤程度，以事故现场直接造成

的人体伤害为主，其伤害包括受伤时的原发

性病变以及与伤害有直接联系的并发症。

4.4对于涉及功能损伤的伤害，不应等医

疗终结的“愈后症状”结果，按照本文件4.1、

4.2进行判定。

4.5造成多处部位损伤的，先按照同一或

同名肢体（器官）计算单个肢体（器官）的

累计伤害，随后按照不同肢体（器官）计算

共存伤害，得出受伤人员的最终损失工作日，

其中：

——累计伤害：每类损伤对应的损失工

作日数值逐项相加；

——共存伤害：按损失工作日数值由高

到低排序，最重者取100%，次之取70%，再次

之取10%，然后相加。

注1：累计伤害计算得出的损失工作日数

值不能大于该肢体（器官）完全离断或切除

的损失工作日数值。

注2：共存伤害计算得出的损失工作日数

值不能大于6000损失工作日。

4.6公安机关或医疗机构出具死亡证明

宣布死亡的，其损失工作日为6000日。

前国家医疗体系的建设情

况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调查的紧迫性，标准中限

定了“应按照二级及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接诊后7日

内出具的明确的伤情诊断

结果”。

（2）标准规定了“根据伤

情诊断，能直接对照本文

件确定损失工作日数值的

损伤按照本文件第6章至

第18章确定损失工作日”

的基本要求；考虑本标准

的局限性，结合《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中规定的事故调查的

主体，标准中规定了“遇

有本文件未规定的损伤，

应依据二级及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所有的伤情诊断结

果或咨询医学专家意见，

参照本文件中相近条款确

定损失工作日。”

（3）因生产安全事故调查

工作围绕事故造成的人体

伤害开展调查，标准中明

确“评定损伤程度，以事

故现场直接造成的人体伤

害为主”，且部分事故造

成的伤害会引发一系列的

并发症，因此标准中规定

“其伤害包括受伤时的原

发性病变以及与伤害有直

接联系的并发症”；考虑

诊断依据时限限定为“7

日内”的情况，且多数伤

害治愈时间超过7日，因此

标准中明确要求“不能等

医疗终结的‘愈后症状’

结果”。

（4）虽然人体伤害恢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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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依据

需总体时间不会超过最严

重的伤害恢复时间，但考

虑多处伤害对人体损伤比

单一伤害大，保留了原标

准中“累计伤害”和“共

存伤害”的计算方法。

（5）结合现阶段事故调查

过程中，出具死亡证明的

单位有两类机关或单位，

一类是公安机关，一类是

医疗机构，因此标准中规

定任何一方“出具死亡证

明宣布死亡的，其损失工

作日为6000日”。

11 5 眼部损伤 5 结果应用

将原标准GB/T 6441中有关

轻重伤的规定纳入本标

准，作为损失工作日判定

结果的应用。

12
眼部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的表格。

按照最终计算得出的损失工作日数值，

低于105日的判定为轻伤，超过105日（含）

的判定为重伤。

注：因救治需要，受伤人员进入重症加

强护理病房看护且无法及时出具明确伤情诊

断结果的，可直接判定为重伤。

一方面考虑医学手段进步

对不同部位损伤对应的损

失工作日数值带来的变化

在具体伤害类型中已经调

整，另一方面考虑《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

中利用重伤人数判定事故

等级的要求没有变化，且

为保证生产安全事故等级

判定和统计的连贯性和一

致性，本文件中保留原标

准GB/T 6441中“损失工作

日低于105日的为轻伤，超

过105日（含）的为重伤”

的判定要求；同时为方便

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增加

了因救治需要无法及时出

具伤情诊断证明的情况，

即进入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看护的可直接判定为重

伤。

13 6 鼻部损伤 6 躯干、肢体损伤损失工作日 根据GB/T 1.1—2020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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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14
鼻部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的表格。

6.1 单纯骨折损伤损失工作日

6.1.1 开放性骨折按受伤部位对应损

失工作日数值乘以1.5取值，闭合性裂纹型骨

折按受伤部位对应损失工作日数值乘以0.5

取值。

6.1.2 脊柱骨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范围应为30日～58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

参照附录A的表A.1换算。

6.1.3 肩胛骨骨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范围应为110日～14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

参照表A.2换算。

6.1.4 锁骨骨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120日～15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3换算。

6.1.5 肱骨骨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210日～24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4换算。

6.1.6 尺桡骨骨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范围应为90日～15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5换算。

6.1.7 手部骨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范围应为30日～13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6换算。

6.1.8 骨盆骨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范围应为120日～24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

参照表A.7换算。

6.1.9 股骨骨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180日～3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8换算。

6.1.10 髌骨骨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130日～16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9换算。

6.1.11 胫腓骨骨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

作日范围应为90日～18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

参照表A.10换算。

6.1.12 足部骨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范围应为20日～15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11换算。

6.2 关节与软组织损伤损失工作日

关节与软组织类损伤中开放性软组织损

根据医疗领域专家咨询结

果，结合《中华医学百科全

书 临床医学 骨科学》

《Mercer骨科创伤学》等专

业书籍资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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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按照损伤面积计算损失工作日，其他类型

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5日～1200日，

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12换算。

6.3 肢体离断损失工作日

手部离断、足部离断、上肢离断和下肢

离断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35日～

48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13～A.16

换算。

6.4 肢体神经损伤损失工作日

肢体神经类损伤对应30日～3000日，具

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17换算。

6.5 肌力损伤损失工作日

肌力损伤按照肌力部位和分级情况，对

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0日～4800日，具体损

伤情况可参照表A.18换算。

15 7 耳部损伤 7 眼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根据GB/T 1.1—2020要求

修改。

16
耳部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表格

7.1 视力残疾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1500日～5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

参照表A.19换算。

7.2 眼睑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

为8日～1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20

换算。

7.3 结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

为3日～9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21

换算。

7.4 角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

为3日～1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22

换算。

7.5 角巩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

应为8日～1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23换算。

7.6 虹膜睫状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7日～28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

表A.24换算。

7.7 晶状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

应为120日～2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25换算。

7.8 玻璃体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

应为9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26算。

7.9 视网膜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

根据医疗领域专家咨询结

果，结合《中华医学百科全

书》《普通外科学》《眼科

学（第10版）》等专业书籍

资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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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实施标准 GB/T 15499—XXXX

（黑体字为修改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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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60日～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27换算。

7.10 眼部化学损伤及热烧伤类损伤对

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5日～5500日，具体

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28换算。

7.11 其他眼部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90日～6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

表A.29换算。

17 8 口腔颌面部损伤 8 鼻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根据GB/T 1.1—2020要求

修改。

18
口腔颌面部损伤对应损
失工作日表格

鼻部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5

日～2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30换

算。

根据医疗领域专家咨询结

果，结合《中华医学百科全

书》《普通外科学》《耳鼻

喉科临床指南》等专业书籍

资料修改。

19 9.头皮、颅脑损伤 9 耳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根据GB/T 1.1—2020要求

修改。

20
头皮、颅脑损伤对应损失
工作日表

9.1 耳部主要部位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范围应为15日～9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31换算。

9.2 外伤性鼓膜穿孔损伤对应损失工

作日范围应为30日～1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

参照表A.32换算。

9.3 耳廓缺损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

围应为50日～3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33换算。

9.4 听力损失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50日～12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34换算。

根据医疗领域专家咨询结

果，结合《中华医学百科全

书》《普通外科学》《耳鼻

喉科临床指南》等专业书籍

资料修改。

21 10 颈部损伤 10 口腔颌面损伤损失工作日
根据GB/T 1.1—2020要求

修改。

22
颈部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表

10.1 口腔部主要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 30 日～3800 日，具体损伤情况可

参照表 A.35 换算。

10.2 颌面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

应为 60 日～2200 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

表 A.36 换算。

10.3 颧骨、上下颌骨骨折、颞下颌关

节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30 日～

3500 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37 换算。

根据医疗领域专家咨询结

果，结合《口腔颌面外科学

（第8版）》等专业书籍资料

修改。

23 11 胸部损伤 11 头皮、颅脑损伤损失工作日 根据GB/T 1.1—2020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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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24
胸部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表

11.1 急性颅脑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

围应为90日～58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

表A.38换算。

11.2 头皮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

为3日～5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39

换算。

11.3 颅骨骨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90日～72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

表A.40换算。

11.4 眶部骨折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

围应为30日～9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41换算。

11.5 脑神经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

围应为720日～5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

表A.42换算。

11.6 脑外伤性癫痫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范围应为720日～4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

参照表A.43换算。

11.7 颅脑损伤致其他症与并发症类损

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720日～750日，

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44换算。

根据医疗领域专家咨询结

果，结合《中华医学百科全

书 临床医学 普通外科学》

《颅脑创伤和脑科危重症治

疗学》等专业书籍资料修改。

25 12 腹部损伤 12 颈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根据GB/T 1.1—2020要求

修改。

26
腹部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表

12.1 颈部骨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120日～1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45换算。

12.2 颈部创伤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10日～1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46换算。

12.3 颈部腺体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30日～4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

表A.47换算。

根据医疗领域专家咨询结

果，结合《中华医学百科全

书 临床医学 普通外科学》

等专业书籍资料修改。

27 13 骨盆部损伤 13 胸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根据GB/T 1.1—2020要求

修改。

28
骨盆部损伤对应损失工
作日表

13.1 胸部挤压伤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范围应为60日～4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

参照表A.48换算。

13.2 胸部外伤导致创伤性气胸对应损

失工作日范围应为30日～300日，具体损伤情

况可参照表A.49换算。

根据医疗领域专家咨询结

果，结合《中华医学百科全

书 临床医学 普通外科学》

《胸部创伤治疗学》等专业

书籍资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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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胸部外伤导致创伤性血胸对应损

失工作日范围应为60日～2000日，具体损伤

情况可参照表A.50换算。

13.4 胸部外伤导致创伤性脓胸对应损

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20日～2500日，具体损伤

情况可参照表A.51换算。

13.5 胸部外伤导致呼吸窘迫综合征对

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60日～2000日，具体

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52换算。

13.6 食管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

为120日～4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53换算。

13.7 气管、支气管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范围应为300日～4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

参照表A.54换算。

13.8 肺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90日～4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55

换算。

13.9 胸骨骨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30日～12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56换算。

13.10 心脏及心脏血管类损伤对应损

失工作日范围应为300日～5500日，具体损伤

情况可参照表A.57换算。

29 14 脊柱损伤 14 腹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根据GB/T 1.1—2020要求

修改。

30
脊柱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

14.1 脾脏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

为110日～25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58换算。

14.2 胃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

90日～16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59

换算。

14.3 肠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

为90日～4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60换算。

14.4 胆囊及胆管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90日～5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61换算。

14.5 肝脏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

为90日～58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62换算。

根据医疗领域专家咨询结

果，结合《中华医学百科全

书 临床医学 普通外科学》

《腹部创伤》等专业书籍资

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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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胰腺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

为200日～5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

A.63换算。

14.7 乙状结肠、直肠、会阴部组织类

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0日～5000

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64换算。

14.8 腹部其他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90日～6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

表A.65换算。

31 15 其他损伤 15 泌尿及生殖器官损伤损失工作日
根据GB/T 1.1—2020要求

修改。

32
其他损伤对应损失工作
日表

泌尿及生殖器官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30日～52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66换算。

根据医疗领域专家咨询结

果，结合《中华医学百科全

书 临床医学 普通外科学》

等专业书籍资料修改。

33 / 16 职业急性中毒损失工作日
根据GB/T 1.1—2020要求

修改。

34 /

职业急性中毒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

围应为15日～4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

表A.67换算。

根据医疗领域专家咨询结

果，结合职业中毒诊断相关

国家标准修改。

35 / 17 烧伤损失工作日
根据GB/T 1.1—2020要求

修改。

36 /

17.1 根据烧伤程度和面积，轻度烧伤

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0日～140日，中度

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200日～450

日，重度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500

日～1700日，特重度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

围应为1300日～40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

照表A.68～A.71换算。

17.2 特殊部位类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

范围应为30日～3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

表A.72换算。该部位烧伤面积不计算在整体

烧伤面积之内，多处烧伤累加后按照4.5计算

损失工作日。

17.3 冻伤类损伤，不同程度冻僵对应

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100日～1500日，具体损

伤情况可参照表A.73换算，其他冻伤类型损

伤对应损失工作日按照本文件17.1、17.2计

算。

17.4 电烧伤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按

照本文件17.1、17.2计算。

根据医疗领域专家咨询结

果，结合《中华医学百科全

书 临床医学 烧伤外科学》

等专业书籍资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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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化学烧伤类，胃、喉、气管化学

烧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60日～3600

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74换算，其他

化学性烧伤类型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按照本

文件17.1、17.2计算。

37 / 18 其他伤害损失工作日
根据GB/T 1.1—2020要求

修改。

38 /

18.1 挤压伤类损伤对应损失工作日范

围应为100日～1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

表A.75换算。

18.2 损伤引起出血按照失血量占全身

总血量比例，对应损失工作日范围应为25

日～500日，具体损伤情况可参照表A.76换

算。

根据医疗领域专家咨询结

果，结合《中华医学百科全

书 临床医学 急诊医学》等

专业书籍资料修改。

39 附录 A 伤情判定依据

附录 A（资料性）损伤部位与损失工作日换

算清单

按照躯干肢体损伤、眼部损伤、鼻部损

伤、耳部损伤、口腔颌面损伤、头皮颅脑损

伤、颈部损伤、胸部损伤、腹部损伤、泌尿

及生殖器官损伤、职业急性中毒损伤、烧伤

和其他伤害等分类给出了详细的损伤部位和

损失工作日换算表。

根据医疗领域专家咨询结

果，结合相关医学专业书

籍、国家标准的内容进行调

整和修改。

40 附录 B 伤情判定依据 / /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5　结果应用
	6　躯干、肢体损伤损失工作日
	6.1　单纯骨折损伤损失工作日
	6.2　关节与软组织损伤损失工作日
	6.3　肢体离断损失工作日
	6.4　肢体神经损伤损失工作日
	6.5　肌力损伤损失工作日

	7　眼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8　鼻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9　耳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10　口腔颌面损伤损失工作日
	11　头皮、颅脑损伤损失工作日
	12　颈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13　胸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14　腹部损伤损失工作日
	15　泌尿及生殖器官损伤损失工作日
	16　职业急性中毒损失工作日
	17　烧伤损失工作日
	18　其他伤害损失工作日
	A.1躯干、肢体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清单
	A.2眼部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3鼻部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单位为日
	A.4耳部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5口腔颌面部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6头皮、颅脑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7颈部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8胸部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9腹部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10泌尿及生殖器官损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11职业急性中毒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12烧伤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A.13其他伤害损失工作日换算规则
	参 考 文 献

